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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醫學大學 

財 務 報 表 附 註 

105 學年度及 104 學年度 

單位：新台幣元 

 

一、組織沿革及業務範圍 

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（以下簡稱「本學校法人」）於民國 43 年 8 月奉教育

部核准設立，原名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院，嗣於民國 88 年 8 月 1 日改名為財

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。因本學校法人符合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

計制度之一致規定第九條規定，本學校法人僅設一所私立學校，支出僅有董事會

支出，且會計制度併入學校會計制度辦理，故以高雄醫學大學（以下簡稱「本校」）

為報導主體。 

截至民國 106 年 7 月 31 日止，本學校法人已向法院辦妥財團法人登記之財產總

額為$19,477,724,234，包括本校 104 學年度固定資產及電腦軟體成本（不含預

付工程及設備款）$7,731,079,355、特種基金$111,040,198（附註四(五)）、高

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（附院）$9,227,095,432、高雄市立小港醫院（小

港醫院）$1,055,614,227、高雄市立大同醫院（大同醫院）$1,256,928,592 及

高雄市立旗津醬院（旗津醫院）$95,966,430。 

截至民國 106 年及 105 年 7 月 31 日止，本校與附屬機構之教師及員工合計人數

分別為 6,719 人及 6,784 人，其中擔任教師職務皆為 6 百餘人。 

二、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

本校之財務報表係依照「私立學校法」、教育部頒佈之「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

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」及「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

致規定」處理。上項制度未規定之事項，則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辦理。重要

會計政策彙總說明如下： 

(一)會計年度及會計基礎 

根據「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立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」之規定，本校

之會計年度為每年 8 月 1 日至次年 7 月 31 日止，以年度開始日之中華民國

紀元年次為學年度名稱，並採用權責發生制為基礎辦理。 

(二)資產負債區分流動及非流動之分類標準 

1.資產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，列為流動資產；資產不屬於流動資產者為非流

動資產： 

(1)因營運所產生之資產，預期將於正常營運週期中變現、消耗或意圖出

售者。 

(2)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。 

(3)預期於平衡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將變現者。 

(4)現金或約當現金，但於平衡表日後逾十二個月用以交換、清償負債或

受有其他限制者除外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